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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实验室突发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

急响应程序，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置实验室突发安全事

故，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

维护师生生命和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和《内蒙古科技大学实

验室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等规章制度，结合我院实际，制定

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实验室安全事故是指学院管辖范围内各

类教学实验室、科研实验室、公共实验室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

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的事故、事

件。

第三条 实验室安全应急处置要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统一领导，分级分责”的

应急处置责任体系，坚持事件应急处理与预防工作相结合，始终

把保障学校师生员工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切实加强应



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最大限度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

害。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按照学院实验室安

全管理体系与职责，构建“学院—实验中心—实验室”三级响应

的实验室安全应急工作体系，实行逐级管理，分工负责。

第五条 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小组负责按照本制度开展实验

室安全应急处置工作，落实上级应急处置的指示，协调校内各单

位的应急处置行动。

第六条 实验室是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实施主

体。各实验室负责人是本实验室安全管理直接责任人，对本实验

室所有场所发生的各类安全事故负有直接责任，落实实验室隐患

排查和消除，做好事故预防、预警，第一时间正确处置突发事故，

并及时报告。

第七条 实验室全体人员应在实验室负责人领导下，做好实

验室的日常安全管理和事故防范措施，发生事故时应通力协作，

积极组织做好安全自救，并迅速向学院报告情况。要加强各类实

验人员的安全教育，落实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确保安全。

第三章 事故预防和上报

第八条 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应急知识学习和应急处置培

训，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应急演练。

第九条 保障应急人员、物资、装备和经费，保证应急功能

完备、人员到位、装备齐全、响应及时，保证实验防护用品与装

备、应急物资的有效性。



第十条 事故现场人员是事故报告的第一责任人，所在实验

室负责人为事故报告的主要责任人。

第十一条 安全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

带，及时、准确地向学院启动报告程序，并保护事故现场。学院

快速组织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根据事故情况和发

展，做好现场救援的协调指挥工作，确保安全事故第一时间得到

有效处理。

第十二条 实验室安全事故上报机制为：事故现场责任人→

实验室负责人→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学校各部门。

第十三条 报告内容为：事故发生的时间及地点、发生事故

的类型及原因、事故情况、受伤情况、报警人姓名、电话等详细

情况。

第四章 常见事故的应急处置

第十四条 结合学院实际，做好应急处置基本任务：

（一）控制危险源。及时控制造成事故的危险源（灭火、切

断电源等），防止事故继续扩展，确保及时、有效地进行救援。

（二）引导人员撤离。组织撤离时应指导人员采取安全措施

进行自身防护，并向上风向迅速撤离出危险区或可能受到危害的

区域。撤离过程中应积极组织人员开展自救和互救工作。

（三）抢救受害人员。及时、有序、有效地实施现场急救与

安全转送伤员，以降低伤亡率，减少事故危害。

（四）做好总结工作。及时梳理事故经过，总结经验，汲取

教训，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第十五条 发生火灾时，若火势较小且可以控制时，现场人



员应先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火势，并立即报告。若火势不能有效控

制时，现场人员应马上向学校保卫处或公安消防部门报警。根据

起火部位和疏散路线，迅速组织人员撤离现场。

第十六条 发生触电事故时，应采取积极措施，安全切断电

源，使伤员远离电源。若来不及切断电源，可用绝缘物挑开电线，

在未切断电源之前，切不可用手或身体其他部位直接接触触电

者，或者用金属或潮湿的物品挑开电线。高压触电应及时通知学

校相关部门，采用相应的紧急措施，以免发生新的事故。

第五章 事故处理和总结

第十七条 事故得到有效控制后，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认

真做好事件原因分析、安全措施整改和善后处理等工作，尽快恢

复正常的教学、科研、生活和环境秩序。

第十八条 按照国家相应法律法规及学校规定，积极配合学

校各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和侦破工作，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客

观、全面。

第十九条 做好实验室安全事故年度总结和报告，汲取教训，

避免事故再次发生，逐步形成一套系统、科学、规范的实验室安

全管理模式。

第二十条 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实验室安全事故重要

情况，或在处置实验室安全事故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根

据其性质和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依法依规予以处理；构成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生命科学与技术



学院负责解释。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5 年 6 月 12 日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5 年 6月 12 日印发




